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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0 年 3 月份重大施政績效 
一、 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教育宣傳工作 

（一） 3 月份共召開 1 場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及 17 場專

案小組初審（審查）會議；另統一解釋及認定應否實

施環境影響評估案件共計 8 件，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

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，完成環境影響評估書件

變更同意備查案 1 件、不同意備查案 1 件。 

（二） 本署與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餐飲科合作，進行

惜食教材（草案）融入相關科系課程試教之「零浪費

料理實作課」，並於 3 月 22 日辦理「惜食料理成果競

賽」，期豐富餐飲相關科系學生對惜食理念的觀點及

實踐能力，並且滾動式修正教材的內容。 

（三） 3 月 27日辦理「2020-2021環境關懷設計競賽決審」，

由 20 組入圍參賽者選出前 3 名作品及佳作獎 5 名，頒

獎典禮及作品巡迴展規劃於 4 月 12 日起展開。 

二、 空氣品質改善 

（一） 針對本署每日上午 10 時 30 分發布的空氣品質預報資

訊，共計於 3 月 11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9、21 及

22 日間發布 9 次通報，分別於北部、中部、雲嘉南及

高屏等地區啟動管制指定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期間之空

氣污染行為。 

（二） 3 月 8 日至 3 月 10 日結合本署中區與南區環境督察大

隊，及中南部 10 個縣市環保局針對細懸浮微粒管制以

及大型污染源進行聯合稽查，共計動員 72 人力，稽查

27 處公私場所。另因應預報顯示大氣擴散條件不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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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半部空品不佳情形，3 月 12 日辦理「西部縣市空品

惡化，進駐中南部指揮應變」記者會，並於當日下午

進駐中南部，就近協調督導應變行動時間長達 8 天。 

（三） 協調經濟部及台電公司進行協和、林口、麥寮、臺中

及興達電廠降載減排，3月份降載電量共 32億 4,719萬
度，SOx 減量 735.7 公噸，NOx 減量 752.4 公噸，TSP
減量 29.2 公噸 

（四） 統計各地方政府空品不良應變作為如下： 

1、 工廠稽查、通知自主管理及配合排放減量共 725 家。 

2、 露天燃燒巡查件數共 546 次。 

3、 營建工地加強物料加蓋、灑水等防制揚塵措施共 727
處。 

4、 主要幹道及車輛密集道路洗掃長度共 2 萬 8,200 餘公

里。 

5、 餐飲業巡查（含通報）1,194 家次。 

6、 河川裸露地稽巡查（含通報） 135 次。 

7、 路邊攔檢（查）汽機車（含反怠速、目測判煙）18萬
8,164 輛。 

8、 鼓勵民眾減少私人運具措施 45 項。 

9、 宣導防護措施 1,053 項。 

三、 水質保護 

（一） 3 月 5 日假桃園市復興區辦理「友善農業環境防治非點

源污染」推廣活動，邀集桃園市政府環保局、在地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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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班和農友一同共襄盛舉，加入友善農業環境的行列。

透過本次活動，提倡農民合理化施肥及水質保護的觀

念與行動，使水庫上游農地減少肥料及農藥使用衍生

之非點源污染，以提升水庫水質，及響應歐洲綠色新

政「農田到餐桌(Farm to Fork)」的精神，減少化學農

藥、化學肥料與抗生素使用。 

（二） 3 月 29 日至 30 日辦理「畜牧糞尿資源化及生質能利用

技術研討會」，邀請行政院農委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環保局與農業局（處）及台糖公司派員出席。會中由

農委會說明「農委會畜牧糞尿資源化政策及補助說

明」，專家學者並針對畜牧廢水厭氧消化、沼氣發電

（再利用）及水質成效評估研究等議題進行演講交流，

同時安排參訪本署補助全國首座畜牧糞尿集中處理設

施-花蓮縣璞石閣畜牧生質能源中心，以利基層環保單

位與農政單位同仁，增進跨部會推動策略與措施之瞭

解，加強合作共識與推動動能。 

（三） 鑒於旱象持續、水情不佳，為因應缺水期間衍生水質

問題，本署督導各縣市環保局加強自來水水質抽驗，

尤其針對停水後復水地區加強辦理。同時製作「抽驗

採樣方法、保存方法及送樣注意事項線上課程」供環

保局同仁參訓，在提升同仁業務熟悉度之餘亦確保作

業之正確性，以確保民眾飲用水安全。本(110)年度截

至 3 月，全國共抽驗自來水水質 2,127 件，合格率達

99.72%。 

四、 廢棄物管理 

（一） 3 月 10 日公告廢止「限制水銀體溫計輸入及販賣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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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水銀（即指汞，化學符號 Hg ）體溫計之製造及輸

入，考量其已訂有新法規從源頭進行管制，故水銀體

溫計無新增之來源於市場中販售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

法第 20 條第 4 款規定廢止。 

（二） 3 月 18 日修正發布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

準則」第 2 條，增列受處罰者屬上市（櫃）事業，得

納入罰鍰額度計算之審酌因素，例如：得加重 10 倍至

20 倍。另外，實務屢見非法棄置於農地或環境敏感地

區，考量其對環境生態所生負面影響及危害甚鉅，附

表二及附表三增列新近易遭非法棄置的廢棄物種類及

違規態樣，提高應處罰鍰計算，以嚇阻不法行為。 

五、 環境衛生及溫室氣體減量 

（一） 3 月 24 日結合「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」舉辦「氣候行

動邁向零碳未來-建築減碳與智慧城市論壇」，由林子

倫副執行長主持，並邀請簡又新大使進行專題演講，

與會專家學者分別就全球追求淨零排放發展、國內啟

動減碳路徑評估現況、智慧城市與建築減碳等事項，

與各界溝通對話，期提升民眾認知，促使我國邁向永

續發展目標。 

（二） 3 月 26 日舉辦「臺灣碳定價之選項」研究成果工作坊，

邀集專家學者、民間團體與本研究報告作者倫敦政經

學院 Josh Burke 資深政策研究員遠距視訊連線，就本

研究報告、我國碳定價作法及碳關稅因應進行討論，

提出建議作法。 

六、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 

        3 月 5 日公告修正「使用農業資源之產品」環保標章規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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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。 

七、 環境監測及電子化政府推動 

（一） 本署與桃園市政府環保局合辦水質感測試驗計畫，透

過水物聯網數據分析，掌控水質異常的頻率及時間，3
月 11 日會同該局，透過水質即時監控設備，當場查獲

龜山工業區飲料工廠排放強鹼廢水，現場立即採樣，

超過放流水標準，並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裁罰。 

（二） 完成空氣品質監測彰化大城監測站設置，測站兼具一

般空氣品質監測站測項與光化學評估測項，可改善彰

化縣境南部區域測站不足之狀況。 

八、 垃圾處理與清潔隊 

（一） 「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」執行期程迄 111 年底止，本

署為瞭解 110 年至 111 年以及未來年度（112 年至 117
年）地方政府廢棄物處理整體規劃方式及預算需求，

於 3月 10至 11日舉辦「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執行方向

與未來展望策略營」，除說明未來政策執行方向，及

後續研議之方針；並透過相互交流與經驗學習，促進

中央與地方溝通與合作，提升計畫執行成效，及瞭解

地方政府需求，俾利研提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第二期

計畫。 

（二） 為促進清潔人員工作安全，本署於 3 月份辦理 4 場次

「清潔隊員工作安全促進會議」，邀請專家、學者與

清潔人員就職業安全衛生法規、管理措施與工作現況

進行交流討論，希提升第一線清潔人員對工作環境與

作業安全之認知，減少職災發生的比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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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資源回收管理 

（一） 3 月 10 日本署召開「應設置紙餐具回收設施之販賣業

者範圍、設施設置、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」草案研

商會，說明法規訂定重點及後續期程規劃，會中出席

代表有自助餐店及便當店公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

保局及媒體（蘋果、自由時報）單位，經充分溝通均

表認同。 

（二） 為推動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之申請，規劃對符合

海洋廢棄物來源及驗證要求之產品與原料頒發海洋廢

棄物循環產品標章，3 月 24 日邀請相關企業（科技產

業、運動用品、餐飲食品、紡織品等計 37 家業者）及

同時符合 ISO 17065 及 ISO 17021 之國內外驗證機構

（計 14 家）辦理「 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驗證交流」

會議，針對企業以海洋廢棄物循環再製成產品之需求

與期待、對我國建立海洋廢棄物循環利用驗證制度建

議、對我國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推動策略建議等

進行討論。 

（三） 協助連江縣推動設置保麗龍減容貨櫃，並會同設備商

（齊輝環保）瞭解目前保麗龍回收處理模式、技術等

資訊，期以儘速推動海洋廢棄物保麗龍回收再利用工

作。 

十、 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 

（一） 3月 10日召開「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」110年
第 1 次會議，報告「109 年度戴奧辛及戴奧辛類多氯聯

苯監測計畫執行成果」，及確認通過本署提案之「環

境戴奧辛及重金屬等監測檢測通報處理作業原則（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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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）」。 

（二） 3 月 25 日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「食品安全聯合稽查

專案小組」第 42 次會議，本署報告「109 年兼售食品

添加物之化工原料業者聯合稽查專案執行結果」，並

討論「110年各部會食品安全聯合稽查之建議項目」，

決議將「業務用半成品食材製造業者案」納入 110 年

聯合稽查項目。 

（三） 3 月 31 日行政院「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」第 40 次會議，

本署專案報告「化學雲加值創新應用」。 

十一、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處理 

（一） 3 月 3 日邀集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委員、專家學者、環保

團體及相關公會等召開「地下水中丁基拉草、全氟化

物(PFOA、PFOS)後續作為」研商會議，以廣納各方意

見。 

（二） 3月 16日核定「110年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

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」，共計補助 47 案。依類型分

為 30 案學術研究計畫、17 案實場試驗計畫，合計補助

新臺幣 6,498萬元整，以提升學研研發能量，培育土水

專業人才，精進及優化本土技術，加速污染場址改善。 

（三） 本署於臺中市、澎湖縣、桃園市、南投縣、苗栗縣、

新竹縣、金門縣及新竹市環保局辦理共 14 場次「防止

貯存系統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

法規說明會議，共約 800 人次參加，以利業者進一步

瞭解該法規增修細節。 

十二、 檢驗管理及支援重要專案檢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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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受理檢驗測定機構申請案增項 6 家次、增類增項 2 家

次及檢測報告簽署人 27 人次，並辦理許可評鑑 21 場

次及報告簽署人評鑑 7 場次。目前許可營運中環境檢

測機構 111家（119處檢驗室）及機動車輛測定機構 18
家（21 處檢驗室）。 

（二） 完成「水中嘉磷塞及其代謝物檢測方法－液相層析串

聯式質譜儀法(NIEA W548.50B)」及「監測井地下水採

樣方法－微生物檢測(NIEA E239.50C)」2 種檢測方法

公告。 

十三、 人員訓練 

（一） 環保專業訓練：為提升各級環保機關及事業機構環保

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，開辦環保技術類、環境政策與

法規類、環境資訊應用類及環保行政管理類等 19 班期

808 人次訓練。 

（二） 環保證照訓練：辦理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、廢

（污）水處理專責人員訓練等證照訓練 1,355人次，另

核（換）發 7 大類環保專業證照證書計 438 張，辦理

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到職訓練，使取證超過 3 年

以上未設置使用之人員，瞭解最新相關法令政策，避

免與實務脫節，參訓人數計 91 人次。 

（三） 賡續辦理環境教育各項認證審查作業，計有環境教育

人員 1 萬 1,298 人（包含教育部認證 5,041 人）、環境

教育機構 26 家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209 處通過認證。 

十四、 訴願與裁決 

（一） 3 月 3 日召開吳○澤與台○印刷電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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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因公害糾紛損害賠償案件詢問會議，達成程序外和

解，申請人撤回申請。 

（二） 3 月 5 日召開合○漁場與和○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間因公

害糾紛損害賠償案件詢問會議。 

（三） 3 月 10 日及 19 日邀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王千維教授蒞

署專題演講「環境污染的侵權行為責任」計 2 場次。 

（四） 3 月 12 日及 26 日分別召開第 707 次及第 708 次全體訴

願委員會議，完成審議 50 件訴願案，包含不受理 9 件、

駁回 33 件、撤銷 8 件，撤銷比率為 16％。 

（五） 3 月 17 日召開第 140 次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議。 

十五、 法規修訂 

         3月 18日環署廢字第 1101025610號令修正「違反廢棄物

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」。  


